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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蓝光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提供担保进展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

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1、被担保人：

杭州启辉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杭州启辉” ）

南充煌峰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充煌峰” ）

陕西基煜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陕西基煜” ）

太仓蓝光和骏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太仓蓝光” ）

成都煜明装饰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煜明装饰” ）

资阳市川绵教育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川绵教育” ）

北京和骏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北京和骏” ）

郑州蓝光和骏置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郑州蓝光” ）

2、担保金额：498,782.50万元人民币

3、是否有反担保：无

4、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无

为有效提高融资效率，优化担保手续办理流程，在股东大会批准担保额度内，公司

及控股子公司（包括其下属公司）近期实际发生如下对外担保，并签署相关借款及担保

合同，担保合同主要内容如下：

一、担保情况概述

单位：万元

序

号

被担保方 担保方

借款金额/

履约金额

担保金额/

担保标的

公司持股

比例（包

括直接及

间接）

融资机构/

债权人

担保方式 审批情况

1 杭州启辉

四川蓝光发展股

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蓝光发

展” ）、杭州启辉

120,000 120,000 51%

中国农业银

行股份有限

公司杭州余

杭支行、中国

建设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杭州文晖支

行

蓝光发展提供连带责

任保证担保；杭州启

辉提供土地抵押担保

（浙（2018）余杭区

不动产证明第

0047654号）

公司第六届

董事会第五

十八次会议

及2017年

年度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

2 南充煌峰

四川蓝光和骏实

业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蓝光和

骏” ）、成都金堂

蓝光和骏置业有

限公司（以下简

称“金堂蓝

光” ）、成都双流

和骏置业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

“双流和骏” ）、

北京和骏

30,000 30,000 60%

中铁信托有

限责任公司

蓝光和骏提供连带责

任保证担保；金堂蓝

光提供房产（权

7030857）及土地抵

押担保（金堂国用

（2011）第00505号、

金堂国用（2013）第

6633号）；双流和骏

提供房产抵押担保

（权：0274425、权：

0274431）；北京和骏

提供房产抵押担保

（京房权证朝其07字

第002192号、京房权

证朝其07字第

002193号、京房权证

朝其07字第002194

号、京房权证朝其07

字第002195号、X京

房权证丰字第

428584号）

公司第六届

董事会第四

十四次会议

及2016年

年度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

3 陕西基煜

蓝光和骏、 陕西

基煜

75,000 75,000 98%

中国民生银

行股份有限

公司西安分

行

蓝光和骏提供连带责

任保证担保； 陕西基

煜提供在建工程（西

规建字第 LT (2018）

12号) 及对应土地抵

押担保 （陕（2018）

临潼区不动产权第

0000002 号 、 陕

（2018） 临潼区不动

产权第0000003号）

公司第六届

董事会第五

十八次会议

及 2017 年

年度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

4 太仓蓝光

蓝光发展、 太仓

蓝光

24,500 24,500 51%

浙商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苏州分行

蓝光发展提供连带责

任保证担保； 太仓蓝

光提供土地抵押担保

（苏（2018）太仓市

不动产权第0001670

号）

公司第六届

董事会第五

十八次会议

及 2017 年

年度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

5 煜明装饰

蓝光发展、 成都

成华正惠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成

华正惠” ）

150,000 150,000 100%

百瑞信托有

限责任公司

蓝光发展提供连带责

任保证担保； 成华正

惠提供总建筑面积为

50214.8平方米的共

334套商业房产及对

应土地抵押担保（川

（2018） 成都市不动

产权第0143436号）

公司第六届

董事会第五

十八次会议

及 2017 年

年度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

6 川绵教育

蓝光和骏、 川绵

教育

75,000 75,000 78%

成都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资阳分行

蓝光和骏提供连带责

任保证担保； 川绵教

育提供土地抵押担保

（川（2018）资阳市

本 级 不 动 产 权 第

0007760号）

公司第六届

董事会第五

十八次会议

及 2017 年

年度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

7 北京和骏 蓝光发展 10,000 10,000 100%

浙江般若资

产管理有限

公司

蓝光发展提供连带责

任保证担保

公司第六届

董事会第五

十八次会议

及 2017 年

年度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

8 郑州蓝光 蓝光和骏 14,282.50 14,282.50 100%

河南唐普房

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

蓝光和骏提供连带责

任保证担保

公司第六届

董事会第五

十八次会议

及 2017 年

年度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

合计

498,

782.50

498,

782.50

二、年度预计担保使用情况

1、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四十四次会议及2016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拟

预计2017年度新增担保额度不超过480亿元， 有效期自公司2016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之日起至2017年度股东大会召开之日止。

截至2018年4月19日，公司2017年度预计提供担保额度的使用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担保情况 预计担保总额 累计使用金额 剩余预计担保额度

1 子公司为本公司提供担保 200,000 25,000 175,000

2 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 1,900,000 630,417 1,269,583

3 为非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 2,700,000 709,170 1,990,830

合计 4,800,000 1,364,587 3,435,413

2、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五十八次会议及2018年4月20日召开的2017年年度股东

大会审议通过，公司拟预计2018年度新增担保额度不超过700亿元，有效期自公司2017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2018年度股东大会召开之日止。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2018年度预计提供担保额度的使用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担保情况 预计担保总额 累计使用金额 剩余预计担保额度

1 子公司为本公司提供担保 200,000 0 200,000

2 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 1,760,000 174,282.50 1,585,717.50

3 为非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 5,040,000 347,500 4,692,500

合计 7,000,000 521,782.50 6,478,217.50

三、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住所

法定代

表人

注册资

本

（万元）

主营业务范围

公司持股

比例（包

括直接及

间接）

主要财务指标

杭州启辉

置业有限

公司

浙江省杭州市余杭

区星桥街道星桥北

路171号5楼548室

翁溯冲 70,000

房地产开发与经营。（依法须

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

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51%

新设立公司，暂无相关

财务指标

南充煌峰

置业有限

公司

南充市顺庆区饮泉

路36号coco香江二

区2幢2层2号铺

张璐 10,000

房地产开发经营。（依法须经

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

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60%

新设立公司，暂无相关

财务指标

陕西基煜

实业有限

公司

陕西省西安市临潼

区西泉办坡底村杜

家组

董其武 1,000

农副产品的加工、 销售；市

政、园林绿化工程施工；酒店

管理；市场营销策划；物业管

理；房地产开发。 （依法须经

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

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98%

截止2017年12月31日，

总 资 产 23,882.13 万

元， 总负债19,257.72

万元，净资产4,624.41

万元；2017年1-12月，

营业收入0万元， 净利

润-12.31万元。

太仓蓝光

和骏置业

有限公司

太仓市璜泾镇荣文

村

庄少波 18,016

房地产开发与经营。（依法须

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

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51%

新设立公司，暂无相关

财务指标

成都煜明

装饰工程

有限公司

成都市金牛区北站

东一路18号

程耀贵 1,000

室内、 室外建筑装饰装修工

程设计及施工； 钢结构工程

设计及施工； 建筑幕墙工程

设计及施工； 机电设备安装

工程设计及施工； 城市照明

工程设计及施工； 建筑装饰

装修材料销售； 工程管理服

务；工程勘察设计。 （依法须

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

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100%

截止2017年12月31日，

总 资 产 66,703.56 万

元， 总负债64,174.72

万元，净资产2,528.84

万元；2017年1-12月，

营业收入17,232.01万

元， 净利润 577.96万

元。

资阳市川

绵教育房

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

四川省资阳市雁江

区和平路南段14号

楼2层202室

刘家骥 2,000

房地产开发 （不含土地成片

开发；高档宾馆、别墅、高档

写字楼和国际会议中心的建

设、经营；大型主题公园的建

设、经营）；销售自行开发的

商品房；出租办公用房、商业

用房、商业设施。 （依法须经

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

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78%

截止2017年12月31日，

总资产1,900.65万元，

总负债39.95万元，净资

产1,860.70万元；2017

年1-12月，营业收入0

万元， 净利润-3.65万

元。

北京和骏

投资有限

责任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永安

东里甲三号院1号

楼2601-2605号

郝晓兵 2,000

投资管理；投资咨询；物业管

理；技术推广服务；销售电子

产品、机械设备、日用品、建

材；房地产开发；销售自行开

发的商品房；经济贸易咨询；

从事房地产经纪业务；设计、

制作、代理、发布广告。（“1、

未经有关部门批准， 不得以

公开方式募集资金；2、 不得

公开开展证券类产品和金融

衍生品交易活动；3、 不得发

放贷款；4、 不得对所投资企

业以外的其他企业提供担

保；5、 不得向投资者承诺投

资本金不受损失或者承诺最

低收益” ；企业依法自主选择

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

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

展经营活动； 不得从事本市

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

的经营活动。 ）

100%

截止2017年12月31日，

总 资 产 32,297.99 万

元，总负债8,670.92万

元， 净资产23,627.07

万元；2017年1-12月，

营业收入 2,226.86万

元， 净利润 515.66万

元。

郑州蓝光

和骏置业

有限责任

公司

郑州市郑东新区金

水东路33号美盛中

心写字楼13层1312

号

张世鸿 2,000

房地产开发与经营。（凭有效

资质证经营）（依法须经批

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

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100%

截止2017年12月31日，

总资产1,640.62万元，

总负债2,260.31万元，

净资产-619.69万元；

2017年1-12月， 营业

收入0万元， 净利润

-405.58万元。

四、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2018年5月31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余额为2,583,345万元，占公司

2017年末经审计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资产的177.62%；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控股子公

司为本公司以及控股子公司相互间提供的担保余额为2,549,745万元， 占公司2017年

末经审计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资产的175.31%。 公司无逾期担保。

特此公告。

四川蓝光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8年6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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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中环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

1、公司于2018年5月22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上刊登了《关于召开

2017年度股东大会通知的公告》；

2、公司于2018年5月28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上刊登了《关于召开

2017年度股东大会补充通知的公告》；

3、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提案的情况；

4、本次股东大会无修改提案的情况；

5、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天津中环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17年度股东大会于2018年6月13日下午三点在天津中环半

导体股份有限公司会议室以现场及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计86人，

代表公司股份1,021,845,708股，占公司总股本的38.64%。 其中，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及股东授权

代表共计84人，代表公司股份4,022,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1521%。

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公司董事、监事、部分高管人员、见证律师出席了会议。 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中华

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和《天津中环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提案审议情况

1、审议通过《2017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

同意1,020,881,60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057%；

反对964,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43%；

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3,057,900股，占参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6.0293%；反

对964,100股，占参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9707%；弃权0股，占参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0000%。

2、审议通过《2017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

同意1,020,881,60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057%；

反对964,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43%；

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3,057,900股，占参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6.0293%；反

对964,100股，占参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9707%；弃权0股，占参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0000%。

3、审议通过《2017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

同意1,020,874,00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284%；

反对731,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16%；

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3,050,300股，占参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0.6531%；反

对731,700股，占参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3469%；弃权0股，占参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0000%。

4、审议通过《2017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表决结果：

同意1,021,101,20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271%；

反对744,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29%；

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3,277,500股，占参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1.4893%；反

对744,500股，占参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8.5107%；弃权0股，占参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0000%。

5、审议通过《2017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表决结果：

同意1,020,878,40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053%；

反对964,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43%；

弃权3,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3%。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3,054,700股，占参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5.9498%；反

对964,100股，占参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9707%；弃权3,200股，占参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0796%。

6、审议通过《董事会关于2017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表决结果：

同意1,020,790,10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967%；

反对964,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43%；

弃权91,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90%。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2,966,400股，占参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3.7544%；反

对964,100股，占参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9707%；弃权91,500股，占参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2750%。

7、审议通过《关于续聘2018年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1,020,881,60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057%；

反对720,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05%；

弃权243,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38%。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3,057,900股，占参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6.0293%；反

对720,600股，占参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7.9165%；弃权243,500股，占参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0542%。

8、审议通过《关于2018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271,565,68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451%；

反对724,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657%；

弃权243,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92%。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3,054,700股，占参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5.9498%；反

对724,100股，占参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8.0035%；弃权243,200股，占参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0467%。

9、审议通过《关于为子公司申请融资业务提供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1,020,785,30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962%；

反对1,057,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35%；

弃权3,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3%。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2,961,600股，占参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3.6350%；反

对1,057,200股，占参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6.2854%；弃权3,200股，占参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96%。

10、审议通过《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1,020,881,40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056%；

反对964,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43%；

弃权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3,057,700股，占参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6.0244%；反

对964,100股，占参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9707%；弃权200股，占参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0050%。

11、审议通过《关于公司符合公开发行可续期公司债券条件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1,020,878,40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053%；

反对964,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43%；

弃权3,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3%。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3,054,700股，占参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5.9498%；反

对964,100股，占参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9707%；弃权3,200股，占参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0796%。

12、逐项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18年公开发行可续期公司债券的议案》

（1）本次债券的发行规模

表决结果：

同意1,020,872,00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047%；

反对970,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50%；

弃权3,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3%。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3,048,300股，占参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5.7907%；反

对970,500股，占参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4.1298%；弃权3,200股，占参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0796%。

（2）本次债券向公司股东配售安排

表决结果：

同意1,020,875,20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050%；

反对730,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15%；

弃权240,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35%。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3,051,500股，占参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5.8702%；反

对730,500股，占参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8.1626%；弃权240,000股，占参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9672%。

（3）本次债券的票面金额和发行价格

表决结果：

同意1,020,875,50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051%；

反对727,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11%；

弃权243,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38%。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3,051,800股，占参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5.8777%；反

对727,000股，占参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8.0756%；弃权243,200股，占参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0467%。

（4）本次债券期限

表决结果：

同意1,020,875,50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051%；

反对967,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46%；

弃权3,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3%。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3,051,800股，占参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5.8777%；反

对967,000股，占参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4.0428%；弃权3,200股，占参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0796%。

（5）债券利率及确定方式

表决结果：

同意1,020,872,00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047%；

反对970,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50%；

弃权3,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3%。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3,048,300股，占参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5.7907%；反

对970,500股，占参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4.1298%；弃权3,200股，占参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0796%。

（6）募集资金用途

表决结果：

同意1,020,875,20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050%；

反对970,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50%；

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3,051,500股，占参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5.8702%；反

对970,500股，占参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4.1298%；弃权0股，占参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0000%。

（7）发行方式

表决结果：

同意1,020,878,70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054%；

反对967,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46%；

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3,055,000股，占参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5.9572%；反

对967,000股，占参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4.0428%；弃权0股，占参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0000%。

（8）发行对象

表决结果：

同意1,020,875,20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050%；

反对970,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50%；

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3,051,500股，占参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5.8702%；反

对970,500股，占参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4.1298%；弃权0股，占参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0000%。

（9）本次债券的担保方式

表决结果：

同意1,020,872,00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047%；

反对970,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50%；

弃权3,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3%。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3,048,300股，占参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5.7907%；反

对970,500股，占参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4.1298%；弃权3,200股，占参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0796%。

（10）决议有效期

表决结果：

同意1,020,875,20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050%；

反对970,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50%；

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3,051,500股，占参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5.8702%；反

对970,500股，占参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4.1298%；弃权0股，占参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0000%。

（11）债券的上市

表决结果：

同意1,020,867,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043%；

反对970,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49%；

弃权7,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8%。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3,044,200股，占参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5.6887%；反

对970,000股，占参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4.1174%；弃权7,800股，占参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1939%。

13、审议通过《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公开发行可续期公司债券相关事宜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1,020,867,59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043%；

反对978,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57%；

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3,043,900股，占参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5.6813%；反

对978,100股，占参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4.3187%；弃权0股，占参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0000%。

14、公司独立董事在本次年度股东大会上作了2017年度述职报告。

三、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经北京海润天睿律师事务所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

集、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及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中华人民共

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公司章程》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会议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天津中环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6月13日

证券代码：002129� � � �证券简称：中环股份 公告编号：2018-59

天津中环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天津中环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于2018年6月13日在天津中环半

导体股份有限公司会议室召开。 董事应参会11人，实际参会9人，独立董事张波先生因公出差委托独立董事陈荣玲先

生、独立董事周红女士因公出差委托独立董事毕晓方女士出席会议并行使表决权。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

章程》和《董事会议事规则》等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会议由董事长沈浩平先生主持，经会议审议并表决，决议如下：

审议通过《关于投资组建天津中科环海产业园有限公司的议案》

详见公司登载于指定媒体《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的《关于投

资组建天津中科环海产业园有限公司的公告》。

表决票11票，赞成票11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特此公告

天津中环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年6月13日

股票代码：

002043

股票简称：兔宝宝 公告编号：

2018-049

德华兔宝宝装饰新材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公司于2018年3月16日启动回购社会公众股事项，截至日前，公司使用回

购专用账户累计回购社会公众股18,117,125股。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以集中

竞价方式回购股份业务指引》的规定：上市公司回购的股份自过户至上市公司回购专用

证券账户之日起即失去其权利，不享受利润分配、公积金转增股本、增发新股和配股、质

押、股东大会表决权等相关权利。 公司将严格遵守“现金分红总额、送红股总额、转增股

本总额固定不变” 的原则。 公司本次权益分派具体方案为：以公司可分配股数844,343,

560股为基数（公司总股本为862,460,685股，剔除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的18,117,125

股），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2.349351元人民币现金。

一、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分配方案等情况

1、德华兔宝宝装饰新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17年年度权益分配预

案已由2018年5月3日召开的公司2017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已

刊登在2018年5月4日的《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

cn）。

本次实施的利润分配方案，与2017年度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一致。

2、本次利润分配距离股东大会通过利润分配方案时间未超过两个月。

二、本次实施的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2017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862,460,685股，扣除公司通

过回购专户持有的公司股份18,117,125股，即可供分配股数844,343,560股为基数，向

全体股东每10股派2.349351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通过深股通持有股份的香港

市场投资者 、QFII、RQFII以及持有首发前限售股的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每10股派

2.114416元；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个人股息红利税实

行差别化税率征收，本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待个人转让股票时，根据其持股期限计

算应纳税额【注】；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证券投资基金

所涉红利税，对香港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按10%征收，对内地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

部分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

【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1个月

（含1个月）以内，每10股补缴税款0.469870元；持股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每10

股补缴税款0.234935元；持股超过1年的，不需补缴税款。 】

三、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18年6月21日，除权除息日为：2018年6月22日。

四、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2018年6月21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

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

司全体股东。

五、权益分派实施方法

1、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A股股东现金红利将于2018年6月22

日通过股东托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2、以下A股股份的股息由本公司自行派发：股权激励限售股。

3、以下A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1 08*****223 德华集团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 08*****598 德华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3 01*****844 丁鸿敏

在权益分派业务申请期间（申请日2018年6月11日至登记日2018年6月21日），如因

自派股东证券账户内股份减少而导致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不足的，

一切法律责任与后果由我公司自行承担。

六、本次权益分派不涉及股本结构的变动。

七、咨询办法

咨询机构：德华兔宝宝装饰新材股份有限公司证券投资部

咨询地址：浙江省湖州市德清县武康镇临溪街588号

咨询联系人：朱丹莎

咨询电话：0572-8405635

传真电话：0572-8822225

八、备查文件

1、登记公司确认有关分红派息具体时间安排的文件；

2、公司第六届十次董事会决议；

3、公司2017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4、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德华兔宝宝装饰新材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8年6月14日

证券代码：

603320

证券简称：迪贝电气 公告编号：

2018-023

浙江迪贝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委托理财受托方：绍兴银行嵊州支行

●委托理财金额：4,500万元

●委托理财投资类型：银行理财产品

●委托理财期限：产品1（2018年6月13日至2018年6月29日）

产品2（2018年6月13日至2018年7月4日）

产品3（2018年6月13日至2018年7月24日）

一、委托理财概述

（一） 为有效提高资金使用效益，2018年6月13日， 浙江迪贝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公司” ）在绍兴银行嵊州支行分三笔办理了企业金融结构性存款业务，金

额总计4,500万元。 本次理财不构成关联交易。

（二）公司内部需履行的审批程序。

公司于2018年4月23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自

有闲置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议案》， 同意公司在不影响正常经营及风险可控的前提

下， 使用自有闲置资金购买理财产品， 连续十二个月内累计发生额不超过人民币25,

000万元。 详细内容见公司2018年4月25日披露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

com.cn）的相关公告（公告编号：2018-010）

二、委托理财合同的主要内容

（一）产品基本说明

1、产品名称：绍兴银行企业金融结构性存款

产品类型：保本浮动收益型

产品年化收益：3.9%

产品起息日：2018年6月13日

产品到期日：2018年6月29日

产品金额：700万元

资金来源：自有闲置资金

2、产品名称：绍兴银行企业金融结构性存款

产品类型：保本浮动收益型

产品年化收益：3.95%

产品起息日：2018年6月13日

产品到期日：2018年7月4日

产品金额：3000万元

资金来源：自有闲置资金

3、产品名称：绍兴银行企业金融结构性存款

产品类型：保本浮动收益型

产品年化收益：4.05%

产品起息日：2018年6月13日

产品到期日：2018年7月24日

产品金额：800万元

资金来源：自有闲置资金

（二）敏感性分析

公司开展的委托理财业务，均是以短期投资为目的，只针对流动性资金出现银行

账户资金短期闲置时，通过购买银行或券商的短期理财产品，取得高于银行同期存款

利息的理财收益。同时在委托理财时，充分考虑了以保障生产经营性收支为前提，不会

对公司现金流带来不利影响。

（三）风险控制措施

1、 审慎选择安全性高、低风险的理财产品，由财务负责人审核后提交总经理审

批。

2、 财务部建立理财产品台账，及时分析和跟踪理财产品投向、进展情况，一旦发

现存在可能影响公司资金安全的风险因素，将及时采取保全措施，控制投资风险。

3、独立董事、监事会有权对公司投资理财产品的情况进行定期或不定期检查，必

要时可以聘请专业机构进行审计。

（四）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于2018年4月23日发表独立意见认为：公司在保证流动性和资金安

全的前提下，运用闲置自有资金投资理财产品，有利于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增加公司投

资收益，且不会影响公司主营业务发展，也不存在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符合公司和全

体股东的利益；公司制定了严格的风险控制措施方案，有利于控制投资风险，保障资金

安全；我们同意公司在不影响正常生产经营基础上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购买理财产

品。

三、 截至本公告日， 公司利用自有资金进行委托理财尚未到期金额为7500万元

（含本次）。

四、备查文件目录

1、《绍兴银行企业金融结构性存款协议》

特此公告。

浙江迪贝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6月14日

证券代码：

603997

证券简称：继峰股份 公告编号：

2018-031

宁波继峰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资产重组停牌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

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宁波继峰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于2018年5月

30日收到控股股东宁波继弘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继弘投资” ）的通知，继弘投资通

过与其他投资人共同投资设立的投资主体Jiye� Auto� Parts� GmbH（以下简称“德国继

烨” ）于 2018年5月29日向 Grammer� AG� 发起要约收购，并筹划要约完成后，将通过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方式注入本公司。 该事项对公司构成重大资产重组，经向上海证券

交易所申请，公司股票自2018年5月30日开市起停牌，并发布了《宁波继峰汽车零部件股

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停牌公告》（公告编号：2018-028）， 停牌期间预计不超过1个

月。 公司于2018年6月6日披露了 《关于公司前十名股东情况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8-029）， 于2018年6月7日披露了 《重大资产重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

2018-030）。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相关各方按照《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及其

他有关规定积极推进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各项工作。 鉴于该事项尚存在不确定性，为保

证信息披露公平性，维护广大投资者利益，避免公司股价异常波动，根据《上海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规定，公司股票继续停牌。 停牌期间，公司将根据重大资产重组

的进展情况，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每五个交易日发布一次

有关事项的进展情况。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

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有关公司的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信息

披露媒体刊登的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后续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宁波继峰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6月13日

证券代码：

002483

证券简称：润邦股份 公告编号：

2018-041

江苏润邦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控股股东所持公司部分股份解除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江苏润邦重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于近日接到公司控股

股东南通威望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威望实业” ）函告，获悉威望实业所持有的本公

司部分股份办理了解除质押手续，具体情况如下：

一、威望实业本次所持公司部分股份解除质押的情况

2017年11月13日， 威望实业将其所持本公司股份78,000,000股质押给中信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用于办理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业务，初始交易日为2017年11月13日，期限12

个月。 公司于2017年11月15日披露了《关于控股股东进行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的公告》

（公告编号：2017-053）。

2018年6月12日，威望实业提前购回上述所质押的部分股票，质押双方办理了解除质

押手续。 本次解除质押的股份数为6,70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00%。

二、威望实业所持公司股份累计被质押的情况

截至公告披露日， 威望实业共持有本公司股份292,303,880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43.47%。威望实业已累计质押其持有的本公司股份为205,668,900股，累计质押股份数占

公司总股本的30.59%，占其所持本公司股份总数的70.36%。

公司董事会将积极督促控股股东控制融资风险。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相关公告并注

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江苏润邦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年6月14日

证券代码：

000567

证券简称：海德股份 公告编号：

2018- 057

号

海南海德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完成工商变更登记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海南海德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8年4月2日召开的第八届董

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募集资金向全资子公司增资的议案》，同意公

司以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对海徳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徳资管” ）新

增出资3,721,277,022.62元人民币， 其中计入注册资本人民币3,721,270,000.00元,

计入资本公积人民币7,022.62元。本次增资完成后，海徳资管的注册资本由1,000,000,

000.00元增加至4,721,270,000.00元。

近日，海徳资管完成上述事项的工商变更登记、备案手续，现已取得拉萨市工商行

政管理局柳梧新区分局换发的《营业执照》，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1.名称：海徳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3.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40195MA6T1DYE6T

4.住所：西藏自治区拉萨市柳梧新区柳梧大厦1409室

5.法定代表人：戴扬

6.注册资本：肆拾柒亿贰仟壹佰贰拾柒万圆整

7.成立日期：2016年 07�月 04�日

8.营业期限：长期

9.经营范围：收购、受托经营不良资产，对不良资产进行管理、投资和处置； 资产置

换、转让与销售；债务重组及企业重组；资产管理范围内的非融资性担保；投资、财务及

法律咨询与顾问（不含证券、保险、金融业务）；项目评估。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

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

海南海德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八年六月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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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华远意通热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现金购买沈阳市剑苑供暖有限公司

100%

股权

完成工商变更登记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北京华远意通热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以自有资金合计940万元人民币购买沈阳

剑苑鑫投资有限公司持有的沈阳市剑苑供暖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沈阳剑苑” ）100%的股权。 该事项不需

提交公司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审议。 具体情况详见公司于2018年4月17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

cn）披露的《关于现金购买沈阳市剑苑供暖有限公司100%股权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015号）。

截至目前，沈阳剑苑已完成相关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取得了沈阳市皇姑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于2018年

6月8日颁发的《营业执照》，沈阳剑苑成为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根据会计准则要求，沈阳剑苑将纳入公司合

并报表范围。

沈阳剑苑变更后的《营业执照》基本信息如下：

名称：沈阳市剑苑供暖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210105750766793J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住所：沈阳市皇姑区鸭绿江街41号

法人代表：董长友

注册资本：人民币伍拾万元整

成立日期：2003年7月21日

营业期限：自2003年7月21日至2018年7月21日

经营范围：供暖服务、房屋维修。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 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

特此公告。

北京华远意通热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6月13日


